
借鉴大陆法系传统法律框架构建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马俊驹（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挺有意思，但我没有深入研究。我比较同意崔建远教授的一些观点。
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民法上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是一回事，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从整体制度层面，从基本理念，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宪法的精神与民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有的国家在没有宪法的情况下，是用民法来统帅法的体系，所以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但

宪法和民法的具体分工或功能有区别。从具体层面来看，宪法确定主体、确定客体的范围。

民法一般来说涉及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哪些人对什么有所有权，比较具体。对自然资

源来说，应该说它也涉及到民法关系了，但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要通过各个法律

部门来具体调整，不同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自然资源不仅需要民法调整，可能还

需要一些公法来调整，特别是行政法，其他的可能是经济法，或者是环保法。各部门法调

整国家所有权具体的行使方式、侵权责任的承担各个方面，和宪法是不同的，宪法解决不

了这些问题。

　　另外，刚才徐祥民教授谈国家垄断的问题。实际上全民所有作为公有制的形式，与国
家垄断不完全是一回事。国家的背后是全民。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就在于如何体现

“全民”，这是一个问题。这可能是宪法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说国家垄断，什么都是国

家垄断，不是这个意思。全民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权也不是完全的国家垄断。

　　下面我谈一些个人看法。
　　第一，国家所有权与传统所有权的概念有很大差别。严格来讲，它不应在物权法调整
的范围之内。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但不是物权。这是因为，国家所有权已包含了许多

行政权力，部分地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本质特征。特别是专属国家的自然资源或公共用财产

的所有权更是如此。它们不直接具有私权性质。这些财产不得进行转让，不适用取得时效

制度，不得被纳入破产财产，不能被强制执行，等等。所有权产生于商品交换过程中自愿

的契约安排，它的客体具有可转让性、可分割性和可依法剥夺性的特点。按照传统所有权

的观念，那些不能进行商品交换的物品上怎么能设立所有权呢？可见，国家所有权和传统

所有权的基本理念和构成原理是绝然不同的。

　　第二，自然资源作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有财产属性，又有资源
属性。在国家开发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多数的自然资源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进行有偿配置和转让，成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产品，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

自然资源具有财产属性。但是，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

自然资源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特征。应当认识到，有一部分自然资源是当代每一个人生存

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能不通过任何加工和投入就

可以平等地使用，包括生活和生产经营使用。这些资源很多长久以来就是广大民众可以无

偿使用的物质，如阳光、空气、湖泊、海岸、湿地、山川、原始森林、自然环境等。有些

物质资源本来就不是民法上的物，这些资源不能进入市场，起码是不宜进入市场，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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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品交易，由此发生的财产关系也不应受私法调整，而是应由公法———行政法调整。现在

我国许多时候政府部门支配自然资源是无序的，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什么都收钱。许多自

然资源本来是广大民众可以无偿享有的，明确是国家所有的以后，似乎政府就有充分理由

收钱了。这种做法不见得合适。

　　第三，调整自然资源的法律框架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现成的。早在罗马法时代，就将社
会公共财产分为共用物和公用物。有些财产是老百姓可以使用的，有些财产是国家完全掌

握的。共用物包括空气、流水、海洋及其海滨等，公用物包括港口、公共场所、圣地等。

以上这些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能随便给予任何个人，它们属于共同体的财产，一切

人均可使用。

　　到近现代，大陆法系对国有财产 （包括自然资源）设立公物制度 （法国、日本等国家

都有国有财产法），这些财产是由政府管理的，但不是像对其他运营性财产一样管理 （就像

我国国资委管的那部分财产）。这些财产是不能随便投入市场的，政府对这些自然资源的管

理和维护，只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能够长远和公平使用，而不让个别人独占。我在小报上

看到一篇文章，说汉口有一个湖，原来老百姓都可以享受湖的美景。后来政府把这个湖划

在一个圈里，都盖了别墅，有钱人买了别墅，独占了湖的资源，而老百姓被排除出去了。

我们国家在处理自然资源这种公物时，观念上亟待改进。

　　自然资源应分为两类、两个部分。一部分如石油、煤炭、森林、水资源、野生动植物
等，这些自然资源能够转化为资源产品，能够实现由自然资源所有权向资源产品所有权的

转变，所以这些自然资源应当属于国有私物。当它转变成资源产品后，就应由民法调整。

还有一部分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湖泊、水流、山川、沙滩、原始森林、自然环境等，

这些资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民众只要不去毁坏它，也不妨碍别人使用、不独占，只是

为了满足自身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需要，就能够享有权利。不能因为它是国家所有的，民众

就丧失使用的权利。因为这些财产属于国有公物，是公物制度可以解决的问题，应该由行

政法调整，民法管不了。

　　在这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可能存在两个层次上的权利：首先，国家对自然资源享
有所有权，具有排他性；其次，民众对某些自然资源享有使用权，这个使用权没有排他性

（所以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 “两权分离”不同，两权分离后的使用权是物权，是有排他性

的），任何人不能独占，只能由民众平等享有。国家对这些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并不是剥

夺了民众对自然资源享有的使用权，而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维护这些资源，使民众能够平

等、自由地享有这种权利。所以，我不同意黑龙江将太阳能、风能等视为国家 （政府）独

占的财产。这种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解是片面的。

　　在社会经济领域，我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只看重自然
资源的经济价值，不顾及社会的、民众的长远利益。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以公共利益

的需要为名，先行使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公权力，把土地和相关资源拿过来，再行使民法

意义上的私权利，将自然资源有偿转让给经营主体或有钱的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认

为，还是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不同的客体要划分为公法调整的和私法调整的，分清自然

资源的性质和民众的需要，是自然公物的就由公法调整，是自然私物的就由私法调整。特

别要强调，不是任何自然资源都能进入市场领域的，那些非商品的自然资源不能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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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哪些自然资源是不能商品化的呢？一是参照别国、多数国家的做法，看看哪些做

法是文明的。二是考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理念总应该比西方国家要

先进，更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政府部门不能以行使国家所有权为名，侵害社会民众的公

共利益，不能使一些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成为一些特权人物和富裕人群所独占的财产，因

此形成社会的不公、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自然资源不是私法所能调整的，是公法如

行政法调整的。

　　结合这次讨论的两个案件，自然风、光属于公物，政府不能行使私权性质的所有权。
阳光、空气、自然环境也不是民法上的物，尽管它们也是资源。乌木是贵重的资源，属于

国家所有，有些类似于黄金 （金矿），因为它十分稀缺，又很分散，政府不便发现和采掘，

所以如有人发现，政府应当给予高额的奖励。但它不是无主物，不适用先占原则。即使我

们把乌木看作是无主物，从社会发展的趋势讲，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的不断增涨，各

国承认以先占原则占有自然资源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对先占制度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所以，

我觉得那些发现和采掘到乌木的人，应当享有发现权较为适当。发现权也是财产权，但它

不是所有权，所有权人是国家。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中国语境与制度传统

薛　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首先谈谈对这两篇论文的看法。两位作者都作了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文章
分析的深度以及试图澄清的问题来看，似乎还有一些不足。个人感觉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真

正说明白、说透彻。我一直认为，关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不一定需要非常复杂的理论。

这个问题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如果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具备基本

的中国问题意识，并且对大陆法系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制度传统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就能

够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之所以提到中国问题意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实语境是我们讨论相关问题时不可能
回避的背景和前提。目前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的民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以及相应的宪法上的

权利与民法上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不从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不把我们的

思考建立在具体的 “中国民法”与 “中国宪法”二者之关系的基础上，那么相关的理论阐

述很可能会脱离我们的实际，相关的理论也许会 “看上去很美”，但解决或者说解释不了任

何中国现实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强调的是 “中国民法”与 “中国宪法”的关系，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因为无论从某一个国家纵向的法律历史发展的角

度来看，还是从不同法域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民法与宪法

的关系模式。最近这些年来，来自欧洲国家的 “民法宪法化”的理论话语对中国民法理论

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学者试图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中国民法上的制度。但如果忽略中国

具体的、特殊的语境，不加鉴别地援用来自欧洲国家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难免会误

读中国的问题。关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的讨论，就很不幸地出现了这种误读。举例

来说，当我们看到中国宪法第 ９条中使用了 “所有”这样的字眼，我们就想当然地把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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